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冀市监秦处〔2025〕13030125000055号

当事人一：秦皇岛家惠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山船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351556079463P
住所（住址）：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农贸市场

负责人：刘玉凤

身份证件号码：1303021972********
当事人二：董万丽 

身份证件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公民身份号码：1303031976********
住址：**** 

工作单位：秦皇岛家惠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山船店 

职务：员工

本案来源于12345市长热线。2025年7月27日，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值班人员接到消费者电话举报，举报反映当事人一店员将榴莲去皮，用刀刮着吃榴莲果肉，最后将吃剩的榴莲果肉打包贴标售卖。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渤海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所执法人员立即电话通知当事人一店长将相关产品下架，暂停销售。2025年7月28日，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渤海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所接到12345平台服务工单DH99130300250727001147称当事人一的工作人员打开带皮的榴莲，用刀刮着吃，最后还打包售卖贴标签，超市有监控为证，诉求人要求按照食品安全法对此工作人员进行处罚。

2025年7月28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一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一在一楼水果区冰柜内保存下架的（生产日期为2025年7月27日包装的编号290545907923017302单价45.80元重量1.730售价79.23元特价15元、编号290474608278015984单价51.80元重量1.598售价82.78元特价25元、编号290474608288016001单价51.80元重量1.600售价82.88元特价20元）散装榴莲果肉共计3盒，现场调取查看当事人一员工当事人二现场分割榴莲监控视频及1个月内当事人一销售散装榴莲果肉的分装视频。2025年7月28日，经局领导批准，立案进行调查。从2025年7月28日开始，办案人员对当事人一涉嫌经营腐败变质的食用农产品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收集了有关证据，此案事实已基本查清。在调查期间未对当事人一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当事人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农贸市场从事经营活动。

2025年7月27日，当事人二在销售理货时发现有两个榴莲不新鲜，就将两个榴莲切割进行分装，以散装榴莲果肉并打折销售方式进行售卖。当事人二分装的散装榴莲果肉3盒（包装日期：2025年7月27日），其中：1盒编号：290545907923017302；单价：45.80元/千克；重量：1.730千克；销售价：79.23元；特价：15元，1盒编号：290474608278015984；单价：51.80元/千克；重量：1.598千克；销售价：82.78元；特价：25元，1盒编号：290474608288016001；单价：51.80元/千克；重量：1.600千克；销售价：82.88元；特价：20元。经询问，当事人二在分装过程中，多次嗅到酸臭味，为确认榴莲果肉是否变质，当事人二用刀切部分榴莲果肉，用舌尖接触榴莲果肉感觉异味后吐掉，分装过程中多次触尝，直至榴莲果肉无异味后再进行分装贴标。经执法人员调查查看当事人一销售记录，当事人一2025年7月27日销售榴莲3单，均为榴莲整体销售，未销售散装榴莲果肉。经调查查看1个月内（2025年6月28日至2025年7月27日）当事人一分装榴莲果肉的监控视频，除上述情况外，未发现当事人一员工在分装榴莲果肉时有嘴尝或嗅闻的情况。调查当事人二分装榴莲果肉过程中发现异味还继续进行分装的行为属于当事人二个人行为，不符合当事人一的内部管理要求，当事人一的店长及负责人不知情。

当事人二2024年从当事人一处取得收入32168元。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食品安全行政处罚案件货值金额计算的意见》（市监稽发〔2021〕70号），当事人一涉嫌经营腐败变质的食用农产品的货值金额按照散装榴莲果肉的销售价格总额计算。经计算，当事人一涉嫌经营腐败变质的食用农产品的货值金额为60元。因当事人一未销售散装榴莲果肉，因此认定当事人一违法所得为零。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7月28日，经当事人一授权委托人签字确认的《现场笔录》1份，证明了当事人一经营腐败变质的食用农产品的事实。

2.2025年8月20日，经当事人一盖章，当事人一授权委托人签字确认的当事人一授权委托书1份、当事人一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当事人一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了当事人一的授权。

3.2025年8月20日，经当事人一盖章，当事人一授权委托人签字确认的当事人一《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复印件1份，证明了当事人一的基本情况。

4.2025年8月20日，经当事人一盖章，当事人一授权委托人签字确认的现场检查照片10张、当事人二分装榴莲果肉监控视频1份，证明了当事人一经营腐败变质的食用农产品的事实，证明了当事人二对已腐败变质的食用农产品进行分装销售的事实。

5.2025年8月20日、2025年9月2日，经当事人一盖章，当事人一授权委托人签字确认的《询问笔录》2份，证明了当事人一经营腐败变质的食用农产品的事实，证明了当事人二对已腐败变质的食用农产品进行分装销售的事实，证明了当事人二分装榴莲果肉过程中发现异味还继续进行分装的行为属于当事人二个人行为，不符合当事人一的内部管理要求，当事人一的店长及负责人不知情。

6.12345便民服务平台服务工单1份，编号：DH99130300250727001147、投诉登记表1份，证明了诉求人的相关信息及诉求。

7.2025年8月20日，经诉求人签字确认的询问笔录1份、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了诉求人的身份和当事人一经营腐败变质的食用农产品的事实。

8.2025年7月29日、2025年9月2日，经当事人二签字确认的询问笔录2份，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了当事人一经营腐败变质的食用农产品的事实；证明了当事人二对已腐败变质的食用农产品进行分装销售的事实，证明了当事人二分装榴莲果肉过程中发现异味还继续进行分装的行为属于当事人二个人行为，不符合当事人一的内部管理要求，当事人一的店长及负责人不知情。

9.2025年9月2日，当事人一盖章，当事人一授权委托人签字确认2025年5月至7月榴莲销售记录复印件1份、2025年1月至7月客诉记录复印件1份、当事人二2024年工资单复印件，证明了当事人一未发生员工在分装榴莲果肉时有嘴尝或嗅闻的情况；证明了当事人二2024年从当事人一处取得收入32168元的情况。

当事人一员工将已腐败变质的榴莲进行分装，以散装榴莲果肉方式销售的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禁止销售者采购、销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六）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六）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属于经营腐败变质的食用农产品的违法行为。

当事人二作为当事人一水果销售员，在明知两个榴莲不新鲜并有部分榴莲果肉有异味的情况下，违反当事人一内部管理要求，在当事人一店长、负责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自行将腐败变质的榴莲进行分装以散装榴莲果肉方式销售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等单位有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违法情形，除依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给予处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一）故意实施违法行为”的规定。
2025年9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一、当事人二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冀市监秦罚告〔2025〕13030125000055号），告知了当事人一、当事人二我局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内容以及当事人一、当事人二享有陈述、申辩，并可以申请听证的权利。
2025年9月25日，当事人一、当事人二向我局提交了《关于减轻行政处罚的申请》，陈述了其申请减轻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一认为：（一）从客观事实上，当事人一没有售出腐败变质的榴莲果肉的事实结果，虽然3盒榴莲果肉已包装贴签后放到货架上待售，但是当事人一店长接到执法人员电话通知后已将3盒榴莲果肉下架，没有实际售出。
（二）当事人一提供了2025年5月至7月27日的榴莲销售记录和1至7月的客诉记录，证明当事人一之前未曾因销售腐败变质的榴莲果肉给消费者造成消费者人身、财产受损的情况，属于初次违法，且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恳请我局在对其上述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时，遵循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和过罚相当原则，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等方面综合考核，给予当事人一减轻行政处罚。
当事人二认为：（一）当事人二的行为虽然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及当事人一的内部管理要求，但其初衷并不是想售卖已经腐败变质的榴莲，而是其认为将榴莲果肉中腐败变质部分切掉，销售无问题的榴莲果肉不会对人身安全造成损害，所以才多次通过嗅闻品尝的方式确认腐败变质的部分且用刀削掉后，才进行包装贴标，而不是直接将已腐败变质的榴莲果肉直接包装贴标，从本质看当事人二是在不掌握相关食品安全知识情况下做出违法行为，而不存在明知已腐败变质还直接进行售卖的主观故意。
（二）当事人二明知其行为不符合内部管理要求，还采取分装榴莲果肉方式进行销售，是其认为榴莲属于价格较贵的水果，且榴莲果肉为独立瓣，其认为某一瓣不新鲜不代表别的瓣都不新鲜，如果因某一瓣稍有问题就直接废弃整个榴莲太浪费，才会自行做出上述行为。
（三）当事人二虽然有品尝榴莲果肉的行为，但其品尝仅是用舌尖接触用刀削掉的榴莲果肉，且未接触刀具和分装的榴莲果肉，没有造成待售的榴莲果肉被污染的情况，恳请我局在对其上述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时，遵循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和过罚相当原则，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等方面综合考核，给予当事人二减轻行政处罚。

我局再次对该案审慎审查，当事人一和当事人二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截至2025年7月28日被查，当事人一涉案榴莲果肉3盒未售出，未造成消费者人身、财产受损，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当事人二在明知榴莲已腐败变质还自行对榴莲果肉分装后销售行为有故意性，但其初衷并不是销售已腐败变质榴莲果肉，而是将已腐败变质的部分榴莲果肉削掉后，再将未腐败变质的榴莲果肉分装销售。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和第六条：“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的规定，参照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和《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第（三）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的规定，我局于2025年11月21日召开集体讨论，经讨论决定在《行政处罚告知书》（冀市监秦罚告〔2025〕13030125000055号）的基础上予以减轻处罚。
对当事人一销售腐败变质的榴莲果肉的违法行为，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采购、销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四）生产经营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参照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和第（三）项的规定，责令当事人一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一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1.没收榴莲果肉（生产日期为2025年7月27日包装的编号290545907923017302、编号290474608278015984、编号290474608288016001）3盒；

2.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元）。

对当事人二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参照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和第（三）项的规定，责令当事人一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二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处2024年度从其单位取得收入的0.1倍罚款，即人民币叁仟贰佰壹拾陆元捌角（3216.8元）。
当事人一、当事人二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罚没款代收机构：秦皇岛银行金财支行，地址：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山中路2号（账户名称：秦皇岛市财政局，账号：634013010000002150）；罚没许可证正本编号：07000005，副本编号：07000005-1。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1月2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三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一份留存  。











